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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一个信息爆炸、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
经济贸易的一体化，导致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高度发达的网络使得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与人之
间的距离越来越小；交通和通信技术特别是数字信息技术的发达，使得不同的文明的融合和碰撞日益
频繁。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人权、人本主义的精神与理念越来越得到不同文明与文化下的人们的认同。
与此相适应的就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成为一个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可以说，21世纪既是一个走向权利的世纪，也是一个权利更容易遭受侵害的世纪。
以救济私权利特别是绝对权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侵权责任法，在21世纪必然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09年1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颁布了《侵权责任法》，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
的大事，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法治的核心就是规范公权力、保障私权利。
我国法治建设的关键是要充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私权利。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各种侵害私权的行为诸如野蛮拆迁、有害食品、环境污染、滥用公权等仍时有发
生。
这表明，在我国，私权的保护仍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而与日益严重的官本位思想相比，在社会上私权观念仍然是淡薄的，尤其是一些政府官员更是完全没
有任何尊重私权利的基本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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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密切结合我国《侵权责任法》和有关侵权法的前沿理论及司法实践经验，并在借鉴国外侵权立法
先进经验与最新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内容体系。
归责原则、责任构成要件，免责和减轻责任事由，数人侵权制度以及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等进行了详
尽而深入的探讨。
　　作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体系主要是基于归责原则而构建的，应当区分一般构成要件和
特殊构成要件、共同侵权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作者对《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如侵权责任
的承担方式具有多元化的特点等，作出了细致而深入的阐释。
同时，作者还对侵权责任法的发展趋势，因果关系理论、过错理论、侵权责任形态等理论问题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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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利明，1960年2月生，湖北省仙桃市人。
1981年获湖北财经学院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0年获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9年2月至1990年2月、1998年8月至1999年6月，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法
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进修。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
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
曾获“中国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等荣誉称号，以及教育
部优秀青年教师奖，第一届中韩青年学术奖、长江学者等奖励。

主要学术成果：
专著《违约责任论》(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获
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司法改革研究》(获司法部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吴玉章科研基金三等奖)、《物权法论》、《物权法研究》(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合同法
研究》(第一、二卷)、《民法总则研究》（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
书》(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我国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 (入
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一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主编或合著《民法新论》(上、下册，获北
京市高等学校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优秀奖)、《民法
·侵权行为法》 (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三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人
格权法新论》(获第九届中国图书评论奖)、《人格权法研究》(获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二
等奖)；发表论文集《民商法研究》(1至8辑)和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曾两次获得教育部颁布的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王利明教授作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起草小组成员，全程参与了《
侵权责任法》的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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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共同侵权人的责任免除免除，是指受害人通过明示的方式明确地免除部分或全部的共同侵权人的
责任。
赔偿权利人免除全部或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责任是以共同侵权行为的存在为前堤的，如果不存在共同过
错，那么就不存在共同侵权行为。
所以，不存在共同过错虽可作为行为人的一种抗辩事由，但一般不认为这是一个责任免除的问题。
如果侵权人能够举证证明其不存在共同过错，则可以以此为由提出抗辩.当然，如果受害人能够证明在
没有共同过错的情况下，各个行为人仍然构成单独侵权，则应由各行为人单独承担责任。
如果各共同行为人能够证明其具有正当的抗辩事由，如损害是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不可抗力等原因
造成，那么，共同侵权人也不应当承担责任。
（一）赔偿权利人免除全部或部分责任山受害人可以免除共同侵权人的部分责任，也可以免除共同侵
权人的全部责任。
在法律上，免除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就性质而言，免除是赔偿权利人处分其债权的行为。
按照私法自治原则，债权人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处
分自己的利益，法院对此不应加以干涉。
由于共同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是一种损害赔偿之债，所以，债权人当然有权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责任，法
律不应强制债权人行使权利。
受害人如果明确表示免除全体共同侵权人的责任，自然将导致共同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之债消灭
。
除非受害人在免除时明确表示继续保留追究侵权人的其他责任，如赔礼道歉等，否则，责任的免除将
导致整个共同侵权人责任的消灭。
第二，免除是一种单方行为，无须旺得赔偿义务人的同意，因而免除通知一旦到达赔偿义务人，就发
生免除的法律效果。
第三，虽然免除是权利人的一种单方行为，但也必须要求受害人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而不能采取默
示的方式。
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承认受害人有权免除全体共同侵权人的责任，如果侵权人处分其权利的行为还
要受到债务人同意的限制，这就不合理地限制了债权人的处分权，显然是不妥当的。
按照私法自治原则，应当允许债权人作出此种免除行为。
债权人有权处分自己的权利，禁止免除和债权的性质不符。
既然债权人司以免除整个共同侵权人的责任，那么，免除部分行为人的责任也未尝不可，但是，对债
权人免除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责任，应当作出一定的限制，即免除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责任不能导致其他
共同侵权人责任的增加，如果允许免除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责任，可以采取两种方式来保护未被免除的
共同侵权人的利益：一是区分免除的内部效力和外部效力。
赔偿权利人虽然可以免除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责任，但不能免除共同侵权人内部的追偿权，应当允许未
被免除责任的侵权人继续向已被免除责任的侵权人行使追偿权。
二是如果赔偿权利人免除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责任，那么，此种免除对其他共同侵权人也有效力，即在
免除的范围内，其他共同侵权人的责任相应被免除，但不是被全部免责。
有学者认为，在免除部分责任人责任的情况下，应推定对全部责任人的责任都予以了相应的免除。
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对受害人的保护是不利的，因为受害人既然没有表示对全部责任人都免除，就不
能认为免除全部责任人的责任。
如果赔偿权利人起诉部分共同侵权人，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
之所以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被告，有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
便于法院查明事实真相。
另一方面，只有将所有的共同侵权人都作为共同被告，才能确定剩余的其他共同侵权人所应当承担的
责任。
因为受害人免除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责任，并不意味着免除全部共同侵权人的责任，所以应当把其他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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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侵权人都追加进来作为共同被告。
赔偿权利人在诉讼中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请求的，应当明确被免除责任的共同侵权人所应当
承担的赔偿数额。
①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诉讼请求的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受害人在免除时，共同侵权人尚没有完全确定，而在免除之后又发现了新的共同侵权人，则在追
加新的侵权人时，已经承担责任者可以对新的侵权人进行追偿。
（二）抵销抵销是指两人互负债务，各使双方债务在对等额内消灭的法律制度。
抵销也有可能成为侵权人免除责任的一个理由。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3条规定，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不能通过免责条款予以免
除，同样，对那些因侵害他人人身产生的侵权之债也不能抵销。
但问题在于，因一般的过失而侵害他人财产，能否抵销？
我们说禁止因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债务进行抵销，主要是针对故意和重大过失的侵权行为而言的，如果
对这些债务也可以抵销，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也违反公序良俗。
对于因一般过失而引起的侵权之债，则不存在上述问题，故应当可以抵销。
此外，即便对于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而造成的侵权之债，也只是使其不能作为主动债权进行抵销，而不
是使其不得作为被动债权进行抵销。
也就是说，侵权人不能提出抵销，但是，受害人可以提出抵销。
如果受害人对一个或者数个侵权人提出抵销的请求，是否对其他侵权人的责任产生影响？
笔者认为，其道理和免除相同。
因为抵销本身具有清偿的效果，抵销一个侵权人的债务，只是使该人在应当承担的份额内消灭债务，
不应当影响到其他行为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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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主持的200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侵权责任法立法疑难问题
研究”（项目批准号08JZD0008）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在原有《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的基础上
，结合《侵权责任法》进行大幅修改、补充而成。
鉴于本书基于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在原来著作基础上作了大幅度修改，因此，本书就不再以修订
版的形式出版。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轶教授、朱岩副教授、石佳友副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法学院周友军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熊丙万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许德风副教授、清华大学法
学院程啸副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孟强讲师等，给予大力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因为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错误、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还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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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中国当代法学家文库·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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